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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生父於該子女受婚生推定期間所為之認領得否產生效力？ 

【延伸議題：婚生否認之訴有無溯及效力？】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4號民事判決案件背景： 
 原告（被上訴人）：原先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因杜○已於89年7月16日死亡，

而上訴人為杜○之繼承人等情，爰於原審為訴之變更，依民法第1067條第2項之規
定。 

事實： 
被上訴人之母丁○○於86年5月26日與秦○結婚，並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86年

11月24日產下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62條規定，被推定為秦○之婚生

子，嗣秦○於88年9月16日與丁○○離婚，並提起否認子女之訴，經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89年度親字第46號判決確認被上訴人非秦○之婚生子，並於89年8月

21日確定。 
被上訴人主張杜○於89年間多次以現金交付丁○○，作為撫育被上訴人之用，

並於89年7月8日親簽認領同意書，委託丁○○辦理認領登記等情。 
惟斯時被上訴人依法仍推定為秦○之婚生子，杜○之上開行為，固無從發生認

領或視為認領之效力。 

   

86 86 88 89 89

11/24
出生

受婚生推定

Q：生父之撫育？

8/21
否定子女
之訴確定

7/16
生父
死亡

9/16
離婚
＋

提出否認子女

5/26
結婚

 
林師意見： 

（詳參林秀雄，〈認領子女之訴之性質——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94號民事
判決〉，月旦裁判時報99.08） 
贊同最高法院認為認領子女之訴之性質屬「形成之訴」。 
另應注意： 

現行第1067條第2項死後認領：因第1069條但書規定，該非婚生子女仍無法依
第1146條就已分配之遺產有所主張。 
→為保護非婚生子女之利益，有必要另尋保護途徑。 

藉由「否認子女之訴」之溯及效1，治癒無效之認領行為！！ 

                                                        
1 筆者大致上肯認林師提出之見解，不過進一步認為就「賦與否認子女之訴溯及效」之概念，應予以『目的性
限縮』較為妥適，亦即：須「以生父有認領行為」為前提；溯及時亦須設有如同第1069條但書「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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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否認之訴之判決並非自「判決確定」生效，而應「溯及子女出生」時。 

 如不具溯及效力，則判決確定前該子女與推定生父具親子關係；判決確定後

不具親子關係，顯得不自然。 
 且認領之訴溯及子女出生時生效，若否認之訴不具溯及效力，則於否認之訴
判決確定前，「推定生父」與「真正生父」均有法律上親子關係更為不妥！ 

 上述論述若屬可行，本例中，生父應屬生前認領，因此原告「請求確認親子

關係存在」應屬正確，無須為訴之變更改依第1067條第2項死後認領之必要。 
郭師意見： 

（詳參郭振恭，〈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之訴與認領之無效——評析最高法院97年

度台上字第1613號判決〉，月旦法學99.10） 
按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為認領者。該認領為無效，甚為明確。此乃因受婚生推定

之子女，除非依婚生子女否認之確定判決，否則其婚生性無從推翻，在此之前，

其生父之認領為無效。 
認領無效之訴為確認之訴，並非形成之訴，即其無效為當然的。確定的、自始的

不定效力，不待法院之判決。 
原告甲於1969年3月18日出生，依法推定為丙母、丁父之婚生子女，丁雖於2006

年間提起確認其與甲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勿論其非屬婚生子女否認之訴，退步

言之，即令自2006年起甲與丁之親子關係不存在，而乙為甲之親生父，但乙於2005
年間即已死亡，果如甲主張其於出生後即由乙為認領或撫育屬實，乙之認領亦為

無效；易言之，甲受推定為丙、丁婚生子女之效力，亦不因乙於死亡前，曾對甲

為認領或撫育而予以推翻。 

200620051969

生父死亡3/18出生

受婚生推定

提出「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

應提「否認子女之訴」

Q：生父撫育？

 

＊＊由此論述，郭師似認「婚生子女否認之訴，並無溯及效力，而是自「判決確

定」親子關係始不存在，因此之前生父之認領或撫育仍屬無效，此見解即與

上開林師意見不同，同學須特別注意！！」 

                                                                                                                                                        
已得之權利，不因此而受影響」之相關規定，避免因該溯及效力使「該子女」與「原法律推定之生父」間衍

生不當得利等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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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研究2  
乙女與有婦之夫甲同居懷孕後，於民國86年4月與丙男結婚，同年11月生一子
A。甲於民國89年7月以書面認領A，一星期後甲死亡。乙與丙於民國88年離婚
後，丙提起否認子女之訴，於民國89年9月判決確定A非丙之婚生子女。試問：
A於民國96年7月以丙之繼承人B為被告提起認領子女之訴，是否可行？A可否
繼承甲之遺產？ （99東東 東    
解題流程，問題意識   

 

甲男乙女

 
丙男

86.4
結婚

甲妻
（A之生父）

 
（86.11出生）

 

A子
§1063Ⅰ
婚生推定

86.11 88 89.7 89.7 89.9

推定為丙之婚生子女 推翻婚生性，成為非婚生子女

A子出生 乙、丙離婚
＋

丙依§1063Ⅱ提
起否認子女之訴

甲書面
認領

甲死亡 否認子女之
訴判決確定
（A非丙之婚
生子女）

甲之認領行為是否有
效？

→依通說、實務：×
　（認領僅得對「非
　婚生子女」為之）

Q
A可否繼承甲之遺產？

→如依通說、實務見解，而認
　先前之認領無法發生效力，
　則此時，僅得由甲再為認領
　之表示或由子女等依§1067
　提起強制認領訴訟（本題中
　，因甲已死亡，則為§1067
　 Ⅱ之死後認領）

Q

 

89.7
書面認領

 

 例題研究3  
甲男、乙女於民國（下同東76年5月5日結婚，約定採用分別財產制。77年4月4
日乙女生下丙男，77年6月6日甲於東北角海域潛水失蹤。當年8月某日乙女赴
廟宇許願，歸途偶遇其婚前戀人A男，舊情復燃，並於78年7月15日生下B女，
戶籍登記為A男之女，並由其照護撫養。98年8月8日甲安然返家，得悉乙女未
能守志，氣憤異常，除與乙女分居外，並聲稱B女依法為其婚生子女，B始知其
尚有法律上之父。今年4月5日甲、A狹路相逢，復為B女身分之事，由口角進而
互毆，卻同遭醉漢駕車撞死。按甲生前曾將其名下之房屋一幢（當時價值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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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1800萬元東贈與丙男，以答謝其照拂乙女。甲身後僅有銀行存款150萬元，
所幸並無負債。由於A未婚，除B女外，別無其他子女，故其遺產500萬元已由
其寡母單獨繼承完畢。試問乙、丙、B對於甲、A之財產，可以為如何之主張？
 （101司東   

解題流程，問題意識   

 

甲 乙

 
A

（生父）

存款150萬

76.5.5
（分別財產制）

事實上
生父：A

法律上
之父：甲

 
丙男

（77.4.4出生）

 

贈與
1800萬房屋

（未婚、無其他子女）

  

A母A父
500萬

己死

已由A母單
獨繼承完畢

§1063Ⅰ

 
B女

（78.5.15出生）
屬生前處分，
亦非基於「結
婚、分居、營
業」等事由，
無1173之適用

98.8始知尚另
有法律上之父

甲於101.4.5
死亡

已成年

已超過
2年起訴期間

 

 

自出生均由A
照護撫養

三人：×
通說實務：ˇ

77.6.6失蹤
98.8.8返家
101.4.5甲、A　
　 　 同時死亡

涉及「顯非自夫受胎」概念

但甲於77.6.6即失蹤，
此期間內並未與生母
乙有「同居共同生活
」之關係，此種「顯
非自夫受胎之子女」
是否仍受婚生推定？ 

 
乙、丙均與A無法律上關係，是以僅得向甲之遺產主張： 
 配偶（§1144）：乙  ̌

→甲失蹤逾20年，但依題示乙並未依第1052條請求或判離婚，亦未依第8
條聲請死亡宣告，因此，甲、乙之婚姻仍然存續。 

甲返家後，雖得悉乙未能守志，氣憤異常，但依題示，除與乙女分居外，

並未主張乙有通姦情事，而依第1052條請求裁判離婚，亦未有第1145
條第1項第5款表示失權，因此，乙身為配偶繼承人之地位不受影響。 

血親（§1138）：丙：V→ 甲乙於76.5.5結婚 
               丙男於77.4.4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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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7676

5/5
甲乙
結婚

6 10 4/4
丙出生依§1061、 §1062

丙為甲之婚生子女

181日

302日

 
B女「事實上之生父為A」，然而「法律上之父為甲」，此時B女應向甲或A之遺

產為主張？ 
依法理觀之： 

7877 7876

5/5
甲乙結婚

10 1 7/15
B出生

181日

依§1061、 §1062
丙為甲之婚生子女

302日

 
雖甲、乙於該期間並未同居共同生活，但通說及實務見解仍認B女應受婚生

性之認定，僅係於婚生否認之事由上予以斟酌。 
依題示，甲、乙均未提出婚生否認訴訟，而B女知悉時已成年，並已超過2
年之起訴期間，此時「B女為甲之婚生子女」於法律上已告確定。 

而B女於法律上既為甲之婚生子女，即非A之婚生子女，自不得對A之遺產主

張任何權利，其僅得於甲之150萬遺產與其他繼承人乙、丙共同繼承，亦即

每人分得50萬元。 
惟筆者認為，上開結論對B女利益之保障實有不足，甲、乙、B雖已逾除斥期間

而不得再提婚生否認訴訟，但丙子於甲死亡6個月內仍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家

事事件法§64參照），因此B之地位仍有不安定之疑慮，且依題示中諸多事實

觀之： 
B女自出生時起均受A之撫養，於主客觀上A、B己以父女關係生活20餘年； 
且甲明知B女非其血緣，僅係於氣憤下聲稱B女為其婚生子女，實隱有報復心

態。 
再者，甲生前贈與丙1,800萬之房屋，雖屬生前處分，但亦有刻意偏頗之意。 

 基於上開分析，如為求B女權利之維護，是否得透過「承認顯非自夫受胎時毋

庸受婚生推定」之見解，亦或「如有否認子女訴訟之提出，則考慮賦予溯及效

力」，使生父A長久之撫養行為構成第1065條第1項後段，而視為認領成立，使

B女得向A之財產請求，但因A之財產已由寡母單獨繼承，此時，B女即須透過

第1146條主張，爰一併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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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解析  
認領請求權可否拋棄？ 

三人： 原則——×（一身專屬之權利）。 
   例外 ——ˇ（受有相當對價時）。 

實務：×，74年台上字第1732號：「認領請求權係身分上之權利，故不許拋棄。本

件上訴人在其所立覺書表明不提出任何民刑事訴訟，所生子女與被上訴人無關，

乃拋棄認領請求權之意，此項拋棄，依上開說明，應屬無效。」 
林師：×，不問有無對價，均不可拋棄。 

但並非74年台上字第1732號所稱身分權不可拋棄，如繼承權為身分權，但經法

定程序亦可拋棄，故應自拋棄之實質內涵觀之，如承認「強制認領請求權」得

拋棄，即等同於： 
扶養義務之拋棄：對後順位義務人不公。 
繼承權之「預先」拋棄：依民法第1174條規定，繼承權之拋棄須於繼承開始

「後」始得為之，不可預為拋棄。 
惟性質上雖不可拋棄，但可藉「訴訟法方式」而達拋棄目的！ 

    註解  
以下筆者透過實例分析，幫助讀者瞭解林師所謂藉「訴訟法方式達到拋棄目的」

之方法為何？ 
Q：甲男為有婦之夫，因生性風流，在外與乙女生一子A，乙因虐待A而被停止親
權，由乙之父丙任A之監護人。其後，甲不願認領A，乙乃訴請法院依民法第
1067條請求甲認領A。一審甲敗訴，二審時甲、乙達成和解，由甲支付新臺幣
1億元予乙，而乙則拋棄其認領請求權，並撤回訴訟。試問： 
乙於用盡該筆金錢後，可否再訴請甲為認領？ 

丙或A得否提起強制認領之訴？ 
A：生母乙拋棄強制認領請求權雖屬無效，然依民事訴訟法第263條第2項「於本

案經終局判決後將訴撤回者，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因此，本件訴訟已經

一審判決，上訴二審後再行撤回，此時，原告乙即不得再行起訴。 
法定代理人丙雖有起訴之固有權利，然而依民事訴訟法第596條就既判力設
有擴張之規定，是以生母提起強制認領之訴，因無理由被駁回者，其判決效

力及於法定代理人（民§596Ⅰ前段準用§582Ⅰ東，但不及於非婚生子女A
（民§596Ⅰ但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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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認領「已死亡之子女」是否發生效力？ 
 （詳參林秀雄，〈我國與日本關於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之比較研究〉，臺灣法學96.8） 

否定（戴師）：認領已死亡之非婚生子女，流弊甚大，死者已無人格之可言，民法未

設肯定之明文，因此宜為消極之解釋。 
肯定 三人：認領以自然的血統聯絡之事實存在為前提，而認領已死亡之非婚生子

女，可保護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利益，我民法既無禁止之規定，宜為肯定

之解釋，但如有權利濫用之情事時，則應認其認領為無效。 
★林師：認領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並不必對非婚生子女為之，已死亡之

非婚生子女已無人格，並不影響認領之效力，且該非婚生子女已經死亡，

其遺產已由其繼承人繼承後，因認領對第三人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因此

認領人亦無從繼承其非婚生子女之遺產。若已死亡之非婚生子女，有直系

血親卑親屬時，對該直系血親卑親屬應屬有益2。因此，以採肯定說為宜。 

 

 例題研究  
甲女個性開朗活潑，事業非常成功。1990年3月某次應酬後，與客戶乙男發生
肉體關係而懷孕，同年12月生下丙子。因乙為有婦之夫，甲不欲破壞他人家庭
和諧，故從未向乙透露此情，獨力扶養丙長大。丙遺傳到甲的生意頭腦，成年

後創業經營網路拍賣，收入頗豐。丙有一女友丁，二人共同打併事業，感情融

洽，原定2013年1年14日之吉日（諧音：愛你一生一世東結婚。孰料2012年12
月30日丙開車掉落山谷死亡。丙之遺產為：A地（價值300萬元東、B屋（價值
100萬元東、股票（價值400萬元東、存款100萬元。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甲悲痛中辦完喪事，正在戶政事務所辦理丙的死亡登記時，赫然發現丙在

2012年12月28日被戊男認領。原來丙買下A地與B屋，準備作為結婚新居之
用，委託戊辦理遷徙登記，故交付自己的戶口名簿和國民身分證予戊，戊卻

擅自辦理認領登記。問： 
戊主張自己為丙之生父，占有A地及B屋，甲得對戊為如何之請求？ 
真正之生父乙得知丙死訊後，得否認丙並繼承丙之遺產？ （102臺大丙組東  

                                                        
2 其所謂「有益」係指「成為代位繼承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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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流程，問題意識   
 

乙男
（真正生父）

乙妻
 
戊男

甲女

  

丙子
（1990.12）

認領

主張為丙之生
父 

擅自辦理認領
登記 

占有A地和B
屋 

 
原訂

2013.1.14
結婚 丁女

（女友）

 

乙不知情
由甲獨立扶養
長大 

於2012.12.30
死亡 

2013.1.30提出丙之自
書遺囑，將A地、B屋
、現金200萬遺贈與 
 

丙死亡時，存款僅100萬

A地（300萬）
B屋（100萬）
股票（400萬）
存款（100萬）

 
甲得對戊為如何之請求？ 

丙子之真正生父為乙男戊男之認領，屬「反於實實之認領」 
戴師：該認領非當然無效 
  生父：民法第1070條但書，提起撤銷認領 
  生母、子女：民法第1066條，主張認領否認 
通說、實務：該認領無效（縱使已辦理認領登記仍為無效） 
※採通說、實務之結論較簡單！ 

甲女與丙子間，依民法第1065條第2項，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甲為真正

繼承人 
   甲    
 （真正繼承人） 
     ↓     
    戊：     
 （表見繼承人）   

真正生父乙於丙死後，得否「認領丙並繼承丙之遺產」？ 
乙是否可認領己死亡之丙子？ 

生母甲女無婚姻關係→丙子為非婚生子女地位 
戊並非真正生父，其認領依通說實務見解係屬無效 
但已死亡之子女是否仍得成為認領之對象？ 

A.有認死者已無人格，因此不得為認領之對象。 
B.但吾意認為，既然認領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縱使已死亡之非婚生子女

生父乙得 

透過認領 

§1146？→× 

（多數見解認為：戊雖占有A地和B屋，但依題示戊並未否認

甲繼承人之身分） 
§767→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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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人格，亦不影響認領之效力。 
如認真正生父乙得對己死亡之丙子認領，則乙是否得繼承丙之遺產？ 

依第1069條：「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之權

利，不因此而受影響。」。 
如丙之遺產已由另一真正繼承人甲繼承，則依上開但書規定，乙即無法再就

丙之遺產主張；反之倘若甲尚未繼承遺產前，乙己完成認領程序，此時，即

得與甲共同繼承丙之遺產。 

 例題研究  
甲女收養A為養女（經法院為認可裁定確定東，其後與乙男同居，同居一年後，
甲先後生子B、女C，乙對B為撫育、因受甲之詐欺而認領C。甲、乙於民國（下
同東92年5月1日結婚，婚後甲於同年12月30日生子D。乙於101年5月10日將其
所有值300萬之土地一筆贈與甲（經所有權移轉登記東；又於同年10月1日為A
之營業而贈與200萬元。乙於102年10月1日發現其與C、D並無親子血緣後，乃
立自書遺囑否認其與B、C、D之親子關係。乙於103年1月2日死亡，試問： 
年15歲之B於103年1月10日提起認領之訴，是否有據？ 
C、D是否為乙之繼承人？ （103臺大乙組民法 東  

 

解題流程，問題意識   

 

乙男
103.1.2死亡 

 

 

 

92.5.1結婚

撫育B子
認領C女

D子
（ 92.12.30出生）

102.10.1
發現與乙無血緣

101.5.10乙男贈300萬土地

甲女與乙男
同居間所生

B子 C女

甲女

A女

102.10自書遺囑
否認與B、 C、
D之親子關係

101.10.1為營業，乙男贈200萬

收養

 

 

擬答   
B子於103.1.10提起認領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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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於103.1.2死亡⇒B子提起之訴訟應為第1067條第2項「死後認領」訴訟。 
B子僅15歲⇒身分關係訴訟仍有程序能力（家事法§14、§15）。 
但依題示，B子與乙男應有血緣，且B子為甲女與乙男同居所生，其後，甲女與

乙男結婚，此時依第1064條應已發生「視為婚生子女」之效力。 
乙男於102.10.1自書遺囑否認與B子之親子關係。 

 
此時，B子應提確認親子關係存在

訴訟（家事法§3Ⅰ）。  
如B子提第1067條第2項「死後認領」訴訟，法院應闡明B子變更「確認親子關

係存在」訴訟，對B子之繼承利益較有保障。 
C、D是否為乙之繼承人？ 
C女：× 
C女為甲、乙同居間所生： 

嗣後甲、乙結婚：第1064條準正？ 
 （但因前述B子已探討準正，筆者建議C女集中探討認領即可） 
受甲之詐欺而認領C：第1065條認領？ 

乙於102年10月1日發現其與C並無親子血緣： 
 Q：反於真實之認領？ 

通說、實務
＊
：無效（筆者建議採之） 

戴師：認領人：第1070條但書撤銷認領。 
戴師： 
戴師：生母、非婚生子女：第1066條認領之否認。 

D子： 
D子為甲、乙婚後所生，雖乙嗣後發現其與D並無親子血緣，但仍依第1063
條第1項推定為乙男之婚生子女。 

乙雖於發現其與D無親子血緣後，立自書遺囑否認其與D之親子關係，但並

非依法透過「婚生否認訴訟」為之，為保障該子女地位，應認D子之婚生地

位仍存續，D子仍為乙之繼承人。 
但乙立自書遺囑否認其與D親子關係之行為，得否構成「第1145條第1項第5
款表示失權」之情形，似有進一步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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